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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何婉玲提供） 

教育部提醒，103 學年度上學期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以下簡稱免學費計畫)的補助作

業，即日起開始申請。只要是 97 年 9 月 2 日至 98 年 9 月 1 日間出生的幼兒，並且就讀符合

補助要件的幼兒園都是免學費補助的對象，經濟弱勢的家庭還可再申請加額補助！本學期的

申請期限到 10 月 15 日截止，請家長把握申請時間以免錯失補助機會。 

 

教育部表示，免學費計畫的就學補助包括「免學費補助」及「經濟弱勢幼兒加額補助(以

下簡稱弱勢加額補助)」二項，請家長留意以下說明： 

一 、免學費補助：沒有家戶年所得的限制，所以，家長不用提出申請，幼兒園將主動協助辦

理補助款申領作業，補助方式為： 

(一)公立幼兒園：幼兒入學時就直接減免「學費」一項的費用，每名幼兒每學年度最多可

節省新臺幣(以下同)1 萬 4,000 元。 

(二)私立幼兒園：可以比照公立幼兒園直接減免「學費」的作法，或是等地方政府撥付補

助款後，再轉撥給家長，每名幼兒每學年度最多可節省學費 3 萬元(每學期最高 1 萬

5,000 元)。 

二 、弱勢加額補助：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 101 年度家戶年所得總額(5 歲幼兒及爸爸與媽媽合計)70 萬

元以下的家庭子女，可以再申請本項加額補助，並依據家戶年所得提供不同級距的

補助額度，每學年度再加額補助「學費」以外的其他就學費用 1-3 萬元(每學期最高

1 萬 5,000 元)。 

(二)另外，家戶擁有第 3 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公告現值總額超過 650 萬元、或是家戶年利

息所得超過 10 萬元者，不能申請本項補助。 

三 、前二項補助合計，經濟最弱勢的家庭，可以免費就讀公立幼兒園，就讀私立幼兒園，每

學年度最高可以補助 6 萬元(請參閱附表)。 

 

由於弱勢加額補助涉及家庭經濟狀況，基於簡化補助作業及便民原則，每學期開學前，

教育部資訊系統會事先彙整相關單位提供的補助資料並進行註記，家長不用主動提供佐證資

料，但是家長必須填妥幼兒園發給的申請表，確認申請意願後，再由園方協助有申請意願的

家長，進行資訊系統的比對作業，並將補助資格及額度的比對結果，以書面方式通知家長。

教育部提醒您，如果是系統沒有辦法進行比對的少數個案，或是對於比對結果有疑慮的家長，



都可以提供綜合所得稅及財產歸屬清單等相關佐證資料，由幼兒園協助轉請地方政府主管機

關進行修正，保障您的補助權益。 

 

至於其他年齡層的幼兒，政府還有提供中低收入戶幼兒就學補助，家長可將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交給幼兒就讀的幼兒園，由園方協助家長申請補助款(每學期最高 6,000 元)；如果家

長想要了解中低收入戶的資格及申請方式，可以詢問幼兒戶籍所在地的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區)公所。另外，為了讓家長可以安心就業，還有提供相關補助，讓就讀公立

幼兒園的經濟弱勢幼兒可以免費參加園方平日辦理的課後留園服務。 

 

教育部指出，為了發揮政府補助經費的最大效能，已經透過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的

法令規範，訂定相關補助條件，103 學年度有 98％以上的幼兒園通過符合補助要件的審核，

由政府與民間經營者雙方的共同努力，提供幼兒安全的學習環境、專業的師資，及穩定幼兒

園收費基準，保障家長的補助權益，讓孩子在家長、幼兒園及政府攜手合作之下，獲得更好

的教育與照顧。 

 

教育部再次提醒家長，如果您想知道更多補助資訊，可以直接向所在地縣(市)政府及幼

兒就讀的幼兒園詢問，或到全國教保資訊網(網址 http://www.ece.moe.edu.tw)瀏覽查詢更多的訊

息。



    

103103103103 學年度免學費計畫就學補助彙整表學年度免學費計畫就學補助彙整表學年度免學費計畫就學補助彙整表學年度免學費計畫就學補助彙整表    

補助項目及額度(每學期) 
實施對象 

學費補助 弱勢加額補助 

低收入戶 全額補助 約 1 萬元 

中低收入戶 全額補助 約 1 萬元 

家戶年所得 50 萬元以下 全額補助 約 1 萬元 

家戶年所得逾 50 萬元至 70 萬元以下 全額補助 最高 6 千元 

公
立
幼
兒
園 

家戶年所得逾 70 萬元 全額補助 無 

低收入戶 最高 1 萬 5 千元 最高 1 萬 5 千元 

中低收入戶 最高 1 萬 5 千元 最高 1 萬 5 千元 

家戶年所得 30 萬元以下 最高 1 萬 5 千元 最高 1 萬 5 千元 

家戶年所得逾 30 萬元至 50 萬元以下 最高 1 萬 5 千元 最高 1 萬元 

家戶年所得逾 50 萬元至 70 萬元以下 最高 1 萬 5 千元 最高 5 千元 

私
立
幼
兒
園 

家戶年所得逾 70 萬元 最高 1 萬 5 千元 無 

備
註
欄 

1、103 學年度的 5 歲幼兒為 97 年 9 月 2 日至 98 年 9 月 1 日間出生者。 

2、本計畫補助項目，不包括交通代辦費、學生團體保險、家長會費、課後延托費

及其他代辦費。 

3、家戶擁有第 3 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總額超過 650 萬元，或家戶年利息

所得超過 10 萬元者，不論其家戶年所得數額為何，均不得請領弱勢加額補助。 

    

附表 


